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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

1. 註冊成立

本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於2020年12月3日在中國成立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並於

2024年2月2日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我們的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

藥谷一橫路20號。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464,571,490

元。

本公司在香港設有主要營業地點，地址位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46樓，並已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於[●]日向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註冊為非香港公司。

黃美鳳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授權代表，負責接收於香港須送達本公司的法律程序

文件及通知。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的接收地址與我們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相同。

由於本公司在中國成立，故我們的營運須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中國法律及

主要監管規定的相關方面的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四。公司章程概要載於本文件附錄五。

2. 本公司股本變動

除「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中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

的註冊股本概無任何變動。

緊隨[編纂]完成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後（假設[編纂]或[編纂]未獲行使），我

們的註冊股本將為人民幣[編纂]元，包括[編纂]股未上市股份及[編纂]股H股，分別佔

我們已發行股本總額約[編纂]%及[編纂]%。

3. 我們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

我們附屬公司詳情載列於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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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歷史、發展及公司架構」及下文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

我們任何附屬公司的註冊股本概無任何變動：

深圳先聲

深圳先聲於2024年6月27日在中國成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0百萬元。

江蘇再明

於2024年10月30日，江蘇再明註冊資本由人民幣100.0百萬元增至人民幣

350.0百萬元。

先合津生物科技

於2024年12月3日，先合津生物科技的註冊資本由4.0百萬美元減至2.0百萬

美元。

4. 股東會通過的有關[編纂]的決議案

於本公司2025年12月30日召開的臨時股東會上，股東通過以下決議案（其中包

括）：

(1) 批准[編纂]，並授權董事會及其授權代表處理所有相關事宜，其中包括[編

纂]及H股於聯交所主板[編纂]相關事宜；

(2) 本公司發行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H股且該等H股於聯交所[編纂]。將發

行的H股數目不得超過緊隨[編纂]後我們經擴大已發行股本總額的[編纂]%

（假設[編纂]或[編纂]未獲行使），根據[編纂]將發行之H股數目不得超過根

據[編纂]初步[編纂][編纂]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將根據[編

纂]發行的H股的數目不得超過根據[編纂]發行H股數目的[編纂]%；

(3) 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的具體條款及條件將由董事會經考慮監管意見及市

場情況後釐定，且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的最終規模將以向中國證監會備

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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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編纂]完成後，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於直至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日或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更改有關授權日（以較早者為準）止的期間
內，根據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及為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
合適的目的，及向董事會全權酌情認為合適的有關對象隨時配發及發行股
份，並完成所有必要的手續，前提是發行的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截至[編纂]
已發行股份數目的20%；

(5) 於[編纂]完成後，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以行使本公司所有權力，於直至本
公司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之日或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案撤銷或修訂該項授
權之日（以較早者為準）的期間內，隨時回購於聯交所上市的H股，以及完
成所有必要程序；惟待回購的H股數目，不得超過截至[編纂]已發行H股數
目的10%；及

(6) 於[編纂]完成後，有條件採納於[編纂]生效的公司章程，及授權董事會根據
法律、法規及上市規則的要求修訂及修改公司章程。

5. 關於購回我們自身證券的說明函件

以下段落包括（其中包括）聯交所要求在本文件中包含有關購回我們自身證券的

若干信息。

(1) 購回的理由

董事認為，購回H股將有利於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可增強投資

者對本公司的信心，並對維護本公司在資本市場上的聲譽產生積極作用。僅於董事會

認為該等購回將有利於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時方會進行該等購回。

(2) 行使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

根據於2025年12月30日舉行的臨時股東會通過的決議案，董事會獲授予一般授

權以購回H股，直至相關期間結束。購回股份的一般授權將於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

之日或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案以撤銷或更改該等授權之日（以較早者為準）屆滿。

此外，我們須向相關政府當局完成必要程序，以便實際向董事會授予購回H股的

一般授權（如適用）。悉數行使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假設[編纂]及[編纂]未獲行使，且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 VI-4 –

本文件為草擬本，不完整及或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按截至[編纂]的已發行[編纂]股H股為基準）將導致本公司於相關期間最多購回[編纂]

股H股，上限為截至[編纂]已發行H股的10%。

(3) 資金來源

在購回H股時，本公司擬根據公司章程及中國適用的法律、規章及法規，動用本

公司內部資源（可包括盈餘資金及保留溢利）中合法可用於購回用途的資金。

本公司有權根據公司章程購回股份。本公司的任何購回僅可動用本公司可用於股

息或分派的資金、或為此目的而發行新股的所得款項進行。本公司不得以現金以外的

對價在聯交所購買證券，亦不得以不遵循聯交所不時修訂的交易規則所規定的方式進

行結算。

(4) 暫停購回

上市公司在知悉內幕消息後的任何時間，直至信息公開之前，不得在聯交所購回

其股份。特別是，在緊接下列日期（以較早者為準）前的一個月期間內：(i)為批准公司

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期間（不論是否為上市規則所要求）的業績而

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日期（根據上市規則首次向聯交所通知的有關日期）；及(ii)發行人根

據上市規則公佈其任何年度或半年度或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期間（不論是否為上市規則

所要求）的業績的最後限期，直至業績公佈日期，公司不得在聯交所購回其股份，除非

有特殊情況。

(5) 交易限制

未經聯交所事先批准，上市公司不得在緊隨購回後30日期間內發行或宣佈建議發

行新證券（除下列情況外：(i)根據資本化發行新股或出售或轉讓庫存股；(ii)根據符合

上市規則第17章的股份計劃授予股份獎勵或期權，或根據符合上市規則第17章的股份

計劃於股份獎勵或期權歸屬或行使時發行新股或轉讓庫存股；及(iii)根據認股權證、購

股權或類似工具的行使而發行新股或轉讓庫存股，該等工具要求公司發行股份或轉讓

庫存股，而該等股份於有關購回前發行在外）。此外，倘購買價格高於之前五個交易日

其股份在聯交所買賣的平均收市價5%或以上，則上市公司不得在聯交所購回其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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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上市公司的股份購回將導致公眾持有的上市證券數量低於聯交所規定的相關訂

明最低百分比，則上市公司不得購回其股份。

上市公司須促使其委任負責證券購回的經紀向聯交所披露聯交所可能要求的代表

上市公司進行購回的有關資料。

(6) 緊密聯繫人及核心關連人士

董事或（就其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悉）其任何緊密聯繫人目前均無意在購回H

股的一般授權獲批准的情況下向本公司出售任何股份。

概無本公司的核心關連人士已通知本公司，其現時有意或已承諾在購回H股的一

般授權獲批准時，向本公司出售股份。

[編纂]公司不得在明知的情況下向核心關連人士（即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董

事、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其任何緊密聯繫人）購買其於聯交所的股份，

且核心關連人士不得在明知的情況下向公司出售其於公司股份中的權益。

(7) 購回股份的狀態

在符合公司章程、上市規則及任何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本公司購回的H

股將在一定期限內註銷或轉讓，且倘該等H股被註銷，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將減少相當

於該等H股總面值的金額。

(8) 收購守則下的意義

倘因購回H股而導致股東在本公司表決權中的比例權益增加，則就收購守則而

言，該增加將被視為收購。因此，股東或一致行動的一組股東可取得或鞏固對本公司

的控制權，並有責任根據收購守則規則26作出強制性要約。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並不知悉根據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進行的任何購回在收

購守則下會產生任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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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般事項

倘購回H股之一般授權於任何時間悉數執行，則可能對我們的營運資金或負債狀

況（與我們最近刊發的經審核賬目所披露的狀況相比）產生重大及不利影響。然而，董

事不會建議行使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以致對我們的營運資金或負債狀況造成重大及

不利影響。

董事將根據上市規則及中國適用法律行使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

6. 股份購回限制

有關本公司股份購回的限制詳情，請參閱「附錄五－公司章程概要」。

B. 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以下為本集團成員公司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訂立的屬或可能屬重大的合約（並

非於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的合約）：

(1) [編纂]。

2. 本集團的知識產權

(1) 商標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為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能屬重大的

商標的註冊擁有人並有權使用該等商標：

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到期日

1.. . . 中國 9051638 本公司 5 2032年1月20日

2.. . . 中國 22717558 本公司 5 2028年2月20日

3.. . . 中國 52093509 本公司 35 203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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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到期日

4.. . . 中國 56742068 本公司 5 2031年12月13日

5.. . . 中國 56762357 本公司 35 2031年12月13日

6.. . . 中國 20968713 本公司 5 2027年10月6日

7.. . . 中國 39448479 本公司 35 2030年3月20日

8.. . . 中國 40197202 本公司 5 2030年3月21日

9.. . . 中國 40194806 本公司 35 2030年3月20日

10.. . 中國 40526637 本公司 5 2030年4月13日

11.. . 中國 40533533 本公司 35 2030年4月13日

12.. . 中國 42014291 本公司 5 2030年8月6日

13.. . 中國 35065415 本公司 5 2029年7月20日

14.. . 中國 46353447 本公司 35 2031年2月6日

15.. . 中國 57193700 本公司 5 2032年1月13日

16.. . 中國 57205511 本公司 35 2032年1月13日

17.. . 中國 65359230 本公司 35 2033年2月20日

18.. . 中國 67201353 本公司 5 2033年3月13日

19.. . 中國 67190557 本公司 35 2033年3月13日

20.. . 中國 3185005 本公司 5 2033年8月27日

21.. . 中國 3380330 本公司 5 2034年7月13日

22.. . 中國 6915006 本公司 5 2030年10月6日

23.. . 中國 6963303 本公司 5 2030年9月27日

24.. . 中國 4850025 本公司 5 2029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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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到期日

25.. . 中國 47424696 本公司 5 2031年2月13日

26.. . 中國 56704567 本公司 5 2031年12月27日

27.. . 中國 6243129 本公司 5 2030年11月6日

28.. . 中國 22717554 本公司 5 2028年2月20日

29.. . 中國 8864249 本公司 5 2031年12月27日

30.. . 中國 56818598 本公司 5 2031年12月20日

31.. . 中國 56821957 本公司 35 2031年12月20日

32.. . 中國 69138621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33.. . 中國 69136810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34.. . 中國 69137475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35.. . 中國 69144855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36.. . 中國 69144593 本公司 35 2034年1月6日

37.. . 中國 69145159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38.. . 中國 69144426 本公司 35 2034年1月6日

39.. . 中國 69144242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40.. . 中國 69143038 本公司 35 2034年1月6日

41.. . 中國 69298097 本公司 5 2033年12月27日

42.. . 中國 920724 本公司 5 2026年12月27日

43.. . 中國 56702899 山東先聲 5 2031年12月27日

44.. . 中國 56722687 山東先聲 35 2031年12月27日

45.. . 中國 4209867 山東先聲 5 202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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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到期日

46.. . 中國 6776881 山東先聲 5 2030年6月6日

47.. . 中國 6776869 山東先聲 35 2030年7月20日

48.. . 中國 15950783 山東先聲 35 2026年2月20日

49.. . 中國 6776863 山東先聲 5 2030年6月20日

50.. . 中國 5969144 山東先聲 5 2030年1月13日

51.. . 中國 4209870 山東先聲 5 2027年10月20日

52.. . 中國 56847717 江蘇再明 5 2031年12月20日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授予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能屬重

大的註冊商標的使用權：

序號 商標 註冊地點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類別 到期日

1.. . . 中國 1132686 江蘇先聲 5 2027年12月6日

2.. . . 中國 1672471 江蘇先聲 5 2031年11月27日

3.. . . 中國 5960741 江蘇先聲 5 2030年1月13日

4.. . . 中國 12143102 江蘇先聲 35 2034年7月27日

5.. . . 中國 5960740 江蘇先聲 5 2030年1月13日

6.. . . 中國 12143104 江蘇先聲 35 2034年7月27日

7.. . . 中國 25754529 江蘇先聲 5 2028年7月27日

8.. . . 中國 26022193 江蘇先聲 35 202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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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申請註冊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能

屬重大之商標：

序號 商標 申請地點 申請編號 申請人 類別 申請日期

1.. . . 香港 307085287 本公司 5、16、35 2025年11月7日

(2) 專利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能屬重

大之專利：

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提交日期 到期日

1.. . . . . 一種抗VEGF的單克隆

抗體及含有該抗體

的藥物組合物

發明 ZL201080018409.6 Apexigen, Inc.

 與江蘇生物

中國 2010年

 8月27日

2030年

 8月26日

2.. . . . . 在化學療法期間對正常

細胞的瞬時保護

發明 ZL201480027281.8 本公司 中國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3日

3.. . . . . 在化學療法期間對正常

細胞的瞬時保護

發明 ZL201810253672.1 本公司 中國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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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提交日期 到期日

4.. . . . . 在化學療法期間對正常

細胞的瞬時保護

發明 HK16111632.3 本公司 香港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4日

5.. . . . . 在化學療法期間對正常

細胞的瞬時保護

發明 HK19100793.8 本公司 香港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4日

6.. . . . . 抗人程序性死亡配

體-1(PD-L1)的抗體

及其用途

發明 ZL202080077362.4 山東先聲 中國 2020年

 11月5日

2040年

 11月4日

7.. . . . . 吡咯烷類化合物及 

其應用

發明 ZL202180035358.6 南京再明醫藥 中國 2021年

 5月14日

2041年

 5月13日

8.. . . . . 人IL-15突變體及 

其用途

發明 JP2022-570565 山東先聲 日本 2021年

 5月17日

2041年

 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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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提交日期 到期日

9.. . . . . 抗人程序性死亡配

體-1(PD-L1)的 

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ZL202210218622.6 山東先聲 中國 2022年

 3月3日

2042年

 3月2日

10..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111143879 山東先聲 中國台灣 2022年

 11月17日

2042年

 11月16日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獲授權使用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

能屬重大之專利：

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提交日期 到期日

1.. . . . CDK抑制劑 發明 ZL201180062297.9 Pharmacosmos 

 Holding A/S

中國 2011年

 10月25日

2031年

 10月25日

2.. . . . CDK抑制劑 發明 ZL201610323241.9 Pharmacosmos 

 Holding A/S

中國 2011年

 10月25日

2031年

 10月25日

3.. . . . CDK抑制劑 發明 HK18113421.2 G1 THERAPEUTICS, 

 INC.

香港 2011年

 10月25日

2031年

 10月25日

4.. . . . CDK抑制劑 發明 HK42020004918.7 G1 THERAPEUTICS, 

 INC.

香港 2011年

 10月25日

2031年

 10月25日

5.. . . . 針對Rb陽性

 異常細胞

 增殖的HSPC

 節制性治療

發明 ZL201810443050.5 Pharmacosmos 

 Holding A/S

中國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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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註冊編號 註冊擁有人

註冊
地點 提交日期 到期日

6.. . . . 針對Rb陽性

 異常細胞

 增殖的HSPC

 節制性治療

發明 HK19119906.6 Pharmacosmos 

 Holding A/S

香港 2014年

 3月14日

2034年

 3月14日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就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業務而言屬或可能屬重大

之專利提出註冊申請：

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1.. . . . 化療方案期間免疫反應的保持 發明 202311165820.1 本公司 中國 2017年12月5日

2.. . . . 化療方案期間免疫反應的保持 發明 202311165935.0 本公司 中國 2017年12月5日

3.. . . . 化療方案期間免疫反應的保持 發明 HK42024095458.6 本公司 香港 201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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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4.. . . . 增強癌症患者中抗腫瘤免疫的
 患者選擇

發明 202080056941.0 本公司 中國 2020年6月18日

5.. . . . 增強癌症患者中抗腫瘤免疫的
 患者選擇

發明 HK62022055818.8 本公司 香港 2020年6月18日

6.. . . . 吡咯烷類化合物及其應用 發明 202510564066.1 南京再明
 醫藥

中國 2021年5月14日

7 .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202180036927.9 山東先聲 中國 2021年5月17日
8 .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202510591692.X 山東先聲 中國 2021年5月17日
9 .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US17925547 山東先聲 美國 2021年5月17日
10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EP21808872.2 山東先聲 歐洲 2021年5月17日
11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HK62023075821.6 山東先聲 香港 2021年5月17日
12 . . . 人IL-15突變體及其用途 發明 110124545 山東先聲 中國

 台灣
2021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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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13 . . . 喜樹鹼衍生物、其藥物組合物
 及其應用

發明 202280054490.6 本公司 中國 2022年8月19日

14 . . . 喜樹鹼衍生物、其藥物組合物
 及其應用

發明 US18684477 本公司 美國 2022年8月19日

15 . . . 喜樹鹼衍生物、其藥物組合物
 及其應用

發明 EP22857914.0 本公司 歐洲 2022年8月19日

16 . . . 喜樹鹼衍生物、其藥物組合物
 及其應用

發明 JP2024-508407 本公司 日本 2022年8月19日

17 . . . 喜樹鹼衍生物、其藥物組合物
 及其應用

發明 HK62024095169.4 本公司 香港 2022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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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18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202280061636.X 山東先聲 中國 2022年9月13日

19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111134504 山東先聲 中國

 台灣

2022年9月13日

20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US18691313 山東先聲 美國 2022年9月13日

21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EP22866787.9 山東先聲 歐洲 2022年9月13日

22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JP2024-516404 山東先聲 日本 2022年9月13日

23 . . . 抗人CD3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HK62024096200.6 山東先聲 香港 2022年9月13日

24 . . . 用於治療腫瘤的藥物組合

 及其應用

發明 202280069694.7 南京再明

 醫藥

中國 2022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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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25 . . . 用於治療腫瘤的藥物組合

 及其應用

發明 111143184 南京再明

 醫藥

中國

 台灣

2022年11月11日

26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202280076543.4 山東先聲 中國 2022年11月17日

27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US18711230 山東先聲 美國 2022年11月17日

28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EP22894886.5 山東先聲 歐洲 2022年11月17日

29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JP2024-529692 山東先聲 日本 2022年11月17日

30 . . . 一種IL-15突變體融合

 蛋白藥物組合物

發明 HK62024100055.8 山東先聲 香港 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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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31 . . . 抗BCMA納米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202280078809.9 山東先聲 中國 2022年12月2日

32 . . . 抗BCMA納米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EP22900650.7 山東先聲 歐洲 2022年12月2日

33 . . . 抗BCMA納米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US18715498 山東先聲 美國 2022年12月2日

34 . . . 抗BCMA納米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JP2024-533063 山東先聲 日本 2022年12月2日

35 . . . 一種GPRC5D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202280085894.1 山東先聲 中國 2022年12月30日

36 . . . 一種GPRC5D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EP22915137.8 山東先聲 歐洲 2022年12月30日

37 . . . 一種GPRC5D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US18726077 山東先聲 美國 2022年12月30日

38 . . . 一種GPRC5D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JP2024-539403 山東先聲 日本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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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39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202380037219.6 本公司 中國 2023年5月11日

40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112117605 本公司 中國

 台灣

2023年5月11日

41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US18864884 本公司 美國 2023年5月11日

42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JP2024-566849 本公司 日本 2023年5月11日

43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EP23802996.1 本公司 歐洲 2023年5月11日

44 . . . 喜樹鹼類衍生物及配體－

 藥物偶聯物

發明 HK62025106691.1 本公司 香港 2023年5月11日

45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202380043640.8 山東先聲 中國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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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46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112120836 山東先聲 中國

 台灣

2023年6月5日

47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US18871708 山東先聲 美國 2023年6月5日

48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EP23819054.0 山東先聲 歐洲 2023年6月5日

49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JP2024-571927 山東先聲 日本 2023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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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50 . . . 靶向BCMA、GPRC5D和T細

 胞的多特異性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HK62025102564.4 山東先聲 香港 2023年6月5日

51 . . . 用於治療腫瘤的藥物組合、

 藥物組合物及其用途

發明 202380075285.2 南京再明

 醫藥

中國 2023年10月27日

52 . . . 用於治療腫瘤的藥物組合、

 藥物組合物及其用途

發明 112141401 南京再明

 醫藥

中國

 台灣

2023年10月27日

53 . . . 抗CDH6的抗體及其用途 發明 202480011097.8 本公司 中國 2024年2月7日

54 . . . 抗CDH6的抗體及其用途 發明 US19155153 本公司 美國 2024年2月7日

55 . . . 抗CDH6的抗體及其用途 發明 EP24752903.5 本公司 歐洲 2024年2月7日

56 . . . 抗CDH6的抗體及其用途 發明 JP2025-546299 本公司 日本 2024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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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57 . . . 抗CDH6抗體藥物偶聯物及

 其用途

發明 202480024866.8 本公司 中國 2024年4月12日

58 . . . 配體－藥物偶聯物、

 偶聯連接子及其用途

發明 PCT/CN2024/131800 本公司 世界

 知識

 產權

 組織

2024年11月13日

59 . . . 一種多特異性抗體的組合物

 及其製備方法和應用

發明 113146695 山東先聲 中國

 台灣

2024年12月3日

60 . . . 一種抗LRRC15抗體及其應用 發明 202510630540.6 本公司 中國 2025年5月16日
61 . . . 抗LRRC15抗體藥物偶聯物

 及其用途
發明 202510657866.8 本公司 中國 2025年5月21日

62 . . . PD-L1&IL-15融合蛋白在治療

 膀胱癌中的應用

發明 202510891187.7 山東先聲 中國 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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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專利
專利
類型 申請編號 申請人

註冊
地點

申請
日期

63 . . . 一種包含抗CDH6抗體或

 其ADC的藥物組合物

發明 PCT/CN2025/127578 本公司 世界

 知識

 產權

 組織

2025年10月14日

64.. . . 一種包含抗CDH6抗體或

 其ADC的藥物組合物

發明 114139589 本公司 中國

 台灣

2025年10月14日

(3) 域名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下列我們認為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或可能屬
重大之域名：

編號 域名 註冊人 註冊日期 到期日

1.. .  www.zaiming.com 江蘇再明 2009年11月2日 2030年11月2日

2.. .  www.izaiming.com 江蘇再明 2023年1月6日 2027年1月6日



附錄六  法定及一般資料

– VI-24 –

本文件為草擬本，不完整及或作更改，閱讀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上「警告」一節

C. 有關我們董事及主要股東的進一步資料

1. 權益披露

(1) 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
的權益及淡倉

緊隨[編纂]及將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及假設[編纂]及[編纂]未獲行使，

於H股[編纂]後，我們的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中擁有(a)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7及8分部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

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b)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52條須登

記於該條例所指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c)根據上市規則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如下：

(i) 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

董事╱最高
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概約
持股百分比(1)

任晉生先生(2) . . .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唐任宏博士(3) . . . 實益權益 [編纂] [編纂] [編纂]%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編纂] [編纂] [編纂]%

李正濤博士 . . . . . 實益權益 [編纂] [編纂] [編纂]%

附註：

(1) 根據緊隨[編纂]（假設[編纂]及[編纂]未獲行使）及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已發行[編
纂]股未上市股份及已發行[編纂]股H股的總數進行計算。未上市股份與H股均屬本公司股本
中的普通股，並被視為同一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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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終控股股東（包括任晉生先生）合共持有先聲藥業已發行股本總額超過三分之一。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各最終控股股東（包括任晉生先生）被視為於彼此持有的先聲藥業股份中擁
有權益，並被進一步視為於先聲山東、海南先聲及先聲江蘇（均為先聲藥業的附屬公司）直
接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唐博士擔任上海佳景益的普通合夥人。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唐博士被視為於上海
佳景益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ii) 於我們的相聯法團的權益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權益性質 相聯法團名稱 概約股權百分比(1)

任晉生先生(2) . . . . .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一致行動人士的權益

先聲藥業 68.43%

唐任宏博士 . . . . . . . 實益權益 先聲藥業 0.06%

萬玉山先生 . . . . . . . 實益權益╱信託受益人

 （酌情權益除外）

先聲藥業 0.15%

附註：

(1) 根據先聲藥業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2,595,697,618股計算。

(2) 先聲控股股東（包括任晉生先生）直接或間接持有先聲藥業的股權。關於先聲控股股東之間
的關係詳情，請參閱「主要股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先聲控股股東（包括任晉生先生）
各自被視為於彼此持有的先聲藥業股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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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淡倉

(i) 主要股東於本公司的權益

除本文件「主要股東」所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將

於緊隨[編纂]及將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規定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

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在任何情況下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何

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ii) 主要股東於本集團成員公司（本公司除外）的權益

據我們的董事所知，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人士於本集團成員公司

（本公司除外）所有情況下在股東大會上附有投票權的股本面值中，擁有10%或以

上的權益。

股東姓名 權益性質 本集團成員公司名稱 持股概約百分比

Genexine Co., Ltd . . . 實益權益 先合津生物科技 49%

2. 服務合約及委任函詳情

各董事均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或委任函。服務合約及委任函(a)期限為自相

關股東批准委任之日起三年；及(b)可根據其各自的條款終止。服務合約及委任函可根

據我們的公司章程及適用的法律、規則及規例不時續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均未與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訂立或擬訂立服務合

約（不包括於一年內到期或可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支付賠償（法

定賠償除外）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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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董事薪酬

除本文件「董事及高級管理層」及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附註8所披露者外，截至

2023年及2024年12月31日止各財政年度以及截至2025年9月30日止九個月，本公司董

事概無從本公司獲得其他薪酬或實物福利。

4. 已收代理費或佣金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董事或任何於下文「－E.其他資料—9.專家同意書」列名人

士概無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曾就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任何股本的發行或出

售收取任何佣金、折扣、代理費、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5. 免責聲明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1) 我們的董事或「— E.其他資料—8.專家資格」所提述專家概無於本公司的發

起或於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已收購或出售或出

租的任何資產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擬收購或出售或出租的任何資產中擁

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權益；

(2) 概無董事於本文件日期仍然有效且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的任何合約或

安排中擁有重大權益；

(3) 在不計及根據[編纂]可能承購的股份的情況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並不

知悉，緊隨[編纂]及將未上市股份轉換為H股完成後，將有任何人士（本公

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

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的股東大會上投

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及

(4) 據我們董事所知，我們董事、其各自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或於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中持有超過5%權益的股東，概無於本集團五大客戶或五大供應

商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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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

以下為於2024年3月15日採納並於2025年12月30日修訂的[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
的主要條款概要。由於[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不涉及任何本公司於[編纂]後授出新股份
獎勵，故該計劃不受上市規則第17章條款的規限。

1. 目的

[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旨在通過授予股份獎勵，吸引、挽留及激勵本集團的核心
人才，並建立長期聯繫，以促進本集團的快速發展及實現中長期戰略目標，並實現股
東、集團成員公司與員工共贏的局面。

2. 參與者

[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的參與者，應為經董事會甄選及批准的本集團高級管理人
員及核心僱員（「獲選參與者」），甄選時須考慮多項，包括（其中包括）本集團的發展目
標及人才的重要性與稀缺性，重點關注最核心及頂尖的人才。

具體的獲選參與者名單及授予各獲選參與者的股份獎勵，將由董事會根據[編纂]

前股份激勵計劃評估及釐定。

3. 歸屬時間表及歸屬條件

根據本計劃及各授予函所載的具體條款及條件，授予各獲選參與者的股份獎勵將
分四(4)期等量歸屬，分別於授予日期後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四週年之日歸屬，惟須
滿足若干歸屬條件，包括（其中包括）維持其與本集團的僱傭關係，以及達成本集團與
相關獲選參與者所設定的績效里程碑及目標。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未歸屬股份獎勵的
相關股份不得予以處置、轉讓、抵押或以任何其他形式進行處置。根據授予函所載條
款，已歸屬股份獎勵的相關股份在履行付款義務後，其任何處置須事先取得本公司批
准。

4. 認購價格支付

當獲選參與者獲授予的相關股份獎勵獲歸屬時，獲選參與者有義務根據歸屬通知
所載的特定條款（包括付款時間表）向本公司支付全部認購價格及繳足資本出資。倘未
能根據歸屬通知就已歸屬的股份獎勵足額繳付出資，則導致相關授予失效，及獲選參
與者所持有的相關股份獎勵被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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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稅款

本公司將根據適用稅法，代扣代繳獲選參與者應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及其他稅項。

6. 授出獎勵的詳情

截至本文件日期，本公司根據[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已向合共88名參與者有條

件授予對應20,531,500股相關股份的股份獎勵，佔緊隨[編纂]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

纂]%（假設[編纂]及[編纂]未獲行使）。所有相關股份均已發行予獲選參與者或本公司

的股份激勵平台上海佳景益。所有已授予的股份獎勵及相關股份仍須由董事會根據[編

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的條款管理。[編纂]後，將不會再根據[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的條

款授予任何股份獎勵。

截至本文件日期，根據[編纂]前股份激勵計劃獲授股份獎勵的獲選參與者的詳情

載列如下：

參與者姓名 於本集團擔任的職位 相關股份數目

佔緊隨[編纂]

完成後已發行股份
總數的概約百分比(1)

唐任宏博士 . . . . . . 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

 兼首席執行官 10,160,000 [編纂]%

李正濤博士 . . . . . . 執行董事兼研發副總裁 1,218,000 [編纂]%

86名員工(2) . . . . . . 9,153,500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20,531,500 [編纂]%

附註：

(1) 百分比僅供說明之用，乃根據緊接[編纂]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的數目計算。（未計及根據[編
纂]或[編纂]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任何股份）。

(2) 概無該等承授人為本公司董事或關連人士。概無承授人單獨於超過緊隨[編纂]完成後已發行
股份總數的[編纂]%的相關股份（假設[編纂]及[編纂]未獲行使）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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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其他資料

1. 遺產稅

董事獲告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的可能性不大。

2. 訴訟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據本公司董事

所知，我們並無涉及任何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且據我們董事所知，亦不存在任何

將對我們整體的經營業績或財務狀況構成重大不利影響的待決或由我們提起的或針對

我們提起的重大訴訟、仲裁或申索。

3. 聯席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07條聲明其獨立性。本公司已與聯席保薦人訂

立委聘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向各聯席保薦人支付500,000美元，以委聘其擔任本公

司[編纂]相關事宜的保薦人。

聯席保薦人已代表我們向聯交所申請我們H股[編纂]及批准[編纂]。本公司已作

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使H股獲納入[編纂]。

4. 合規顧問

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委任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擔任我們的合規顧問，

自[編纂]之日起生效。

5. 開辦費用

本公司並無產生任何重大開辦費用。

6. 發起人

本公司的發起人為先聲山東及海南先聲。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於緊接本文件日

期前兩年內，概無亦不擬就[編纂]及本文件所述的有關交易向任何發起人支付、配發

或給予任何現金、證券或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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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股持有人的稅項

倘H股的出售、購買及轉讓按本公司[編纂]完成，包括該交易在聯交所進行的情

況下，該等出售、購買及轉讓則須繳付香港印花稅。每位買家及賣家繳納的現行稅率

為所出售或轉讓的本公司股份的對價或公平值（如更高）的0.1%。

8. 專家資格

有關意見或建議已載列於本文件內的專家的資格如下：

姓名 資格

摩根士丹利亞洲

 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第

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

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資產

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

 證券有限公司 . . . . . . . . .

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1類（證券交易）、第2

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第

5類（就期貨合約提供意見）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

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 . . . . 執業會計師

根據會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註冊的公眾利益實體核

數師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 . . . . 本公司有關中國法律的中國法律顧問

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 . . . . . 本公司有關中國數據合規法律的中國法律顧問

灼識行業諮詢有限公司 . . . 行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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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家同意書

上述各專家已於本文件日期發出書面同意書，同意按本文件所載的形式及文義，

在本文件內載入其報告及╱或函件及╱或證明書及╱或法律意見（視情況而定）並引

述其名稱，且並無撤回該等書面同意書。

上述專家均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持有任何股權，亦無認購或提名他人

認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證券的權利（不論是否可依法強制執行）。

10. 雙語文件

根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條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4條的

豁免規定，本文件分別以英文及中文刊發。

11. 約束力

倘依照本文件提出申請，本文件即具效力，使所有相關人士受公司（清盤及雜項

條文）條例第44A及44B條所有適用條文（罰則除外）約束。

12. 其他事項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

(1)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

(i) 本公司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概無發行或同意發行或建議發行任何繳

足或部分繳足股份或借貸資本，以獲取現金或非現金對價；

(ii) 概無就發行或出售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或借貸資本授

予或同意授予佣金、折扣、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及

(iii) 概無就認購、同意認購、促使認購或同意促使認購本公司或本公司任

何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而支付或應付任何佣金；

(2)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份或借貸資本概無附有購股權或有條件或無

條件同意附有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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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並無發行在外的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權證；

(4) 概無對我們從香港以外地區將盈利匯回或將資金調回香港造成影響的任何

限制；

(5)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或任何

債權證；

(6) 董事確認，本集團自[2025年9月30日]（即本集團最新經審核財務報表的編

製日期）以後的財務或貿易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化；

(7) 於本文件日期前12個月內，本集團業務並無出現可能或已對本集團的財務

狀況產生重大影響的任何中斷；

(8) 本公司已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以使股份獲納入[編纂]；

(9) 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現時概無於任何證券交易所[編纂]或於任何交易系統

[編纂]，本集團目前亦未尋求或擬尋求批准本公司股份或借貸資本於任何

其他證券交易所[編纂]或[編纂]；

(10) 本公司為股份有限公司，並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限；及

(11) 概未做出放棄或同意放棄未來股息的安排。


